
法律倫理

適 用 考 試 名 稱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

專 業 知 識

及 核 心 能 力

一、建立符合專業、理性、良知、謹慎之職業倫理觀，並培養具有

是非及正義感之價值觀。

二、理解職務內及職務外之專業行為準則。

三、對於保障人權及實現公平正義之公益要求，具知及行之能力。

四、消極方面，於執業時能防免牴觸專業倫理；積極方面，能正當

執業、保障人權、維護職業尊嚴、實現社會正義、提升司法公

信。

命 題 大 綱

一、法律倫理―基本概念

（一）倫理概念

（二）一般倫理與專業倫理

（三）法律倫理之特質

二、法官倫理

（一）一般公務倫理

（二）法官職位之本質

（三）法官倫理之內容

1.職務上行為規範

（1）審判上相關行為規範

（2）非審判行為之相關職務上規範

2.非職務上行為規範（例如兼職與兼業、收受餽贈或招待、政黨、政治、社會活動、

名銜社交及投資理財等規範）

（四）法官之自律及懲戒制度

（五）參考法規範：憲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法官倫理規範、法

院組織法、公務員服務法、法官評鑑委員會評鑑實施辦法、法官社交及理財自律

事項、各級法院法官自律實施辦法

（六）法官懲戒案例

三、檢察官倫理

（一）一般公務倫理

（二）檢察官職位之本質

（三）檢察官倫理規範內容

1.職務上行為規範

（1）客觀性

（2）檢察一體之制度內容及界限

（3）守密義務及偵查不公開



2.非職務上之行為規範（例如兼職與兼業、收受餽贈或招待、政黨、政治、社會活

動、名銜社交及投資理財等規範）

（四）檢察官之自律及懲戒制度

（五）參考法規範：憲法、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公務員服務法、檢察官倫理規範、

檢察官評鑑實施辦法、檢察官參與飲宴應酬及從事商業投資應行注意事項

（六）檢察官懲戒案例

四、律師倫理

（一）律師職業之本質

（二）律師基本倫理及紀律

（三）律師與司法機關

（四）律師與委任人

（五）律師與事件相對人

（六）律師相互間

（七）律師之自律及懲戒制度

（八）參考法規範：律師法、律師懲戒規則、律師倫理規範、律師倫理規範逐條釋義、

律師業務推展規範

（九）律師懲戒案例

備 註

一、表列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惟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
此為限，仍可命擬相關之綜合性試題。

二、本命題大綱自中華民國 107 年起適用於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

官考試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


